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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退化 学生：“现代人和原古人相比，视力退化了。”老师：“何以见得？”学生：“唐诗云：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唐朝时的人，站在楼上面能看到一千里，现代的人
爬到楼顶也看不到一百里。”

近几年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由于城市建设、公益

事业、公路建设等土地被大量征用，

土地矛盾日趋紧张，导致土地安置

补偿费分配方面的上访和诉讼案件

急剧上升，如何化解矛盾，使土地安

置补偿费能够合理、合法、公平、公

正地进行分配，各地都进行广泛的

实践和探索。

土地安置补偿费是因集体经济

组织的土地被征用后，给失地农民

的安置补偿。因此，享有安置补偿费

的对象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

员。由此是否享受土地安置补偿费

的标准，首先应判定其是否是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目前，集安市安置补

偿费的分配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征

用谁的承包地，安置补偿费就直接

给承包户；另一种形式是在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之中进行平均分配或根

据劳动力的年龄、贡献大小等按不

同比例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方式

是城郊结合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普遍采用的一种分配形式，也是引

发农民上访和诉讼案件较多的一种

形式。不管采取何种形式进行分配，

都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集

体讨论决定。由于目前城乡结合部

的农民组成比较复杂，国家还未出

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在此问题

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遵循。出现了

对“挂牌户”、男到女家落户、出嫁

女、大中专在读学生、现役军人、死

亡、服刑人员、超生人员、农转非和

非转农等类人员是否享受安置补偿

费做法不一，现就我们在处理此类

问题工作中一些做法和意见予以提

供，仅供实行平均分配的经济组织

参考。

%、“挂牌户”是否享受土地安置
补偿费

“挂牌户”是外地、外乡（镇）、外

村迁入本村、本组的农民。“挂牌户”

一般是通过各种关系把户口落在本

地村组，但他们来的目的多数是为

了子女上学，进城务工经商。通常情

况下，都没有经当地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大会或代表会议同意，也没有

书面协议同意享受当地村组待遇

（主要是土地承包权益和收益分配

权），多数是在落户时口头承诺，不

要求享受任何待遇。有的直接通过

当地户籍管理部门迁入。此类农户

不出义务工、劳动积累工，不交纳

“乡统筹”、“村提留”，如（公积金和

公益金）。只有极少部分人因当时乡

镇户籍管理和子女上学的需要缴纳

了少部分乡统筹，还未足额上缴或

只上缴一两年就再也不缴纳了，对

村集体经济组织无丝毫贡献，因此

这样的户不应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因而也不应享受土地承包权

和安置补偿费分配权益。

另一类“挂牌户”是婚后男到女

家落户，这类“挂牌户”以《婚姻法》

男到女方所在地落户，女到男家落

户自由为法律依据，要求享受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待遇。村集体经济组

织以城郊农村人多地少和控制外来

人员的迁入为由，女方结婚后必须

将户口迁出，（村规民约）拒绝男方

落户后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

遇。对这类“挂牌户”是否享受土地

承包权和土地安置补偿费问题，我

们的意见是：如果是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以前落户的，并参加了该集

体经济组织的集体劳动，同本地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同工、同酬，当时也

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在两轮承包

过程中都无土地承包权，也不尽任

何农民应尽的义务，对此类人员在

土地安置补偿费分配时应给予适当

考虑。另一类独女户入赘的只要符

合《婚姻法》的有关法律规定也应给

予适当考虑。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

后未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代

表大会讨论通过落户的又未取得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也未尽任何义务，

这部分人可视为本村的村民或居

民，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即为“挂

牌户”，所以不应享受安置补偿费的

分配权。

!、出嫁女、离婚或丧偶妇女应
否享受土地安置补偿费。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以前出
嫁的，户口没迁走，但是他们在嫁入

地生活，按中国农民的传统习惯，这

部分人在嫁入地基本都有承包地，

也在嫁入地尽农民应尽的义务，所

以在土地安置补偿费分配时可以不

予考虑。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以前出嫁

的，户口未迁出而且本人还在原集

体经济组织生活，但没有承包田，同

时他们也不承担任务义务，对这部

分人集体经济组织再分配时应给予

适当考虑。

（!）第二轮土地承包以后出嫁
的，不论户口是否迁出，原则上以承

包田所在地享受土地安置补偿费分

配，但是如果在嫁入地享受了土地安

置补偿费分配，那么原集体经济组织

应停止其土地安置补偿费分配权。

（’）第二轮土地承包以前出嫁
到外地经济组织，户口未迁出，但本

人在嫁入地生活，二轮承包以后离

婚，又回到户口所在地生活，看二轮

承包时她在嫁入地当时是否分得承

包地。如没有则应给予适当考虑。

（(）第二轮土地承包以前出嫁
到外地经济组织的，户口未迁出，但

本人在嫁入地生活，二轮承包以前

离婚，又回到户口所在地生活。在两

关于农村土地安置补偿费分配的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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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 老师：“下列那种动物跳得比桌子高？老鼠？狗？猫？还是野兔？”学生：“全部比桌子跳
得高！”老师：“为什么？”学生：“因为桌子根本不会跳！”

问：我看到我们村里凡挖塘养鱼

的农户都收入不错，赚了不少的钱。

于是，春节过后，我就选择了自己家

一块水源充足的良田，带领全家五口

挖塘，打算养鱼，增加收入。可当我们

正在挖塘时，被村里的主任知道了，

他带领几名村干部前来阻止，责令我

们停止挖塘，我不听，村主任就搬出

《土地管理法》，说我们这是违反国家

《土地管理法》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

挖塘，他还说像我们这样的良田，只

能种植粮食作物，不能挪作它用。由

于我对土地法的知识了解不多，请

问，我在自家水田里挖塘养鱼真的不

行吗？村主任的说法对吗？

答：你在自家承包的水田里挖

塘养鱼是不行的，你们村主任的说

法是对的。首先，你应该搞清楚土地

所有权的权属问题，农村的土地其

产权归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你所说

的自家农田，这只仅仅是一种承包

经营权和收益权，而并非所有权。其

次，基本农田，尤其是种植粮食作物

的良田，土地法规定是不准挖塘养

鱼的。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和切实保

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人

口众多，解决吃饭问题是个首要的

大事。我国《土地管理法》第 ’%条第
一款规定：“国家保护，严格控制耕

地转为非耕地。”同时，该法第 ’&条
还作了更加明确的硬行规定：“非农

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

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

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

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

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

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

鱼。”自此可知，虽然你挖塘养鱼可

能会增加收入，但你利用水源充足

的良田挖塘养鱼是不对的，不能以

牺牲土地为代价求经济效益。严格

的说，挖塘养鱼是一种违反《土地管

理法》禁止性硬行规定的违法行为。

所以，你们村主任的说法是对

的，你必须恢复耕地原貌，及时种上

粮食作物。

（叶和礼 王丽娜 江西赣州

市章贡区法院 ’(%"""）

在自家水田里

挖塘养鱼行吗？

地都未分得承包田，应给予适当考

虑。

（#）第二轮土地承包以前出嫁
到外地经济组织的，户口迁出，本人

在嫁入地生活，二轮承包以前离婚，

又把户口迁回原经济组织生活。在

现居住地没解决承包地的。应给予

适当考虑。

（&）第二轮土地承包以前出嫁
到外地经济组织的户口迁出，本人

在嫁入地生活，二轮承包以后离婚，

又把户口迁回原经济组织生活。在

现居住地没解决承包地的。原则上

应在原嫁入地享受土地安置补偿

费。现居住地可不考虑。

（)）出嫁女的子女户口随母的，
二轮承包以后出生的应和其他经济

组织成员的子女享有同等待遇，二

轮承包以前出生的其待遇随母。

’、丧偶的妇女。丧偶后仍在原
居住地生活的，原居住地应保证其

原有的土地承包权和享受应有的待

遇。如不在原居住地生活，其新居住

地尚未获得土地承包权或土地安置

补偿费分配权。原居住地应保留其

原有的土地承包权和土地安置补偿

费权。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子女上
大学的，在学习期间是否参加安置

补偿费分配。虽然他们的户口从农

村迁到学校，但属暂时挂靠，家乡的

土地是他们唯一的依赖条件，所以

他们应参加在此期间的安置补偿费

分配。但毕业以后或读研或出国留

学的就不应参加安置补偿费分配。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服刑期
间，是否参加安置，由村民大会讨论

决定。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土地被
征用过程中死亡的，虽然当时因某

种原因土地安置补偿费还没补偿到

农民手中，但其应参加本次土地安

置补偿费的分配。反之在土地被征

用以前死亡的不应得到安置。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土地被
征用期间，已参军服役的应得到土

地安置补偿费分配权，但转自愿兵

或提干的应停止安置分配。

$、农转非的和没经过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大会或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非转农的都不应参加集体经济组织

收益分配和土地安置补偿费的分

配。

*、超生子女的安置。虽然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

政策，但已接受处罚，并已执行到

位，户口已登记的，应和其它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子女享有同等待遇。但

处罚未到位，户口未登记的，不应享

受任何待遇，以维护计划生育国策

的严肃性。

我们认为在安置补偿费的分配

过程中，平均发包的承包田是一个

依据但不是绝对准则。例如：（%）农
村妇女出嫁后不管嫁入地是否分给

承包田，原经济组织把其承包田收

回，造成安置补偿费分配过程中得

不到安置。（!）还有的经济组织不论
嫁入的妇女是否有承包田，在安置

补偿费分配中都和其他经济组织成

员一样待遇。那么她原经济组织有

承包田，不应再享受安置补偿费分

配待遇。（’）还有的经济组织因为人
多地少，土地承包给少部分人耕种，

而大部分人没有承包田，那么在安

置补偿费分配过程中就不能以土地

为准则。第二承包实行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所以，我认为在

城郊结合部的农村，在安置补偿费

分配过程中应在经济组织成员之间

平均分配。

我们还认为在安置补偿费的分

配过程中，户口是分配的一个依据

但也不是一个准则。如“挂牌户”、户

口虽然落在村里，但他们只能说是

村民或居民。不能说是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还如正在服役的、未提干之

前的军人虽然户口不在，但应和其

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受同等待

遇。等等就不一一例举。

总之，土地安置补偿费分配具

体情况比较复杂，以上仅供参考。

（宋显臣 张春艳 集安市农

村经济管理局城区经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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